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管理岗位人员

年度考核指导意见

第一条　管理岗位人员年度考核以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为考核内容，重点考核工作实绩。考核应当征求服务对象的意见和评价。
第二条　管理岗位人员主要考核完成工作任务的质量效率，执行工作纪律和考勤制度情况，满足师生需求等方面的表现及工作中的突出贡献等。

第三条　管理人员年度考核实行述职评议和量化考核相结合的方式。各单位在制定量化评分标准的基础上，可采用民主测评、综合评议等方式。
第四条　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评为优秀等次：
1.在职责范围内责任心不强、履职不认真，或未正确执行相关规定的；
2.不严格执行本部门内控制度，工作散漫随意的；
3.在部门内部管理中，制定、发布与学校有关规定相矛盾的文件、决定的；
4.对本部门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认真研究解决，造成严重影响的。
第五条　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评为合格及以上等次：
1.工作效率低，服务态度差，或对师生员工的合理诉求置之不理、久拖不办的；
2.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，敷衍塞责、推诿扯皮的；
3.对职责范围内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事项，漠不关心、不及时研究解决的；

4.对学校作出的决策、部署或校领导指示、批示的事项，消极对待、执行不力的，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。

第六条　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评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等次：
1.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“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”有关规定的；
2.重要事项事前不请示、事后不报告的或未经请示授权擅自决定的；
3.在评优评奖、职称评审、职员晋升、项目评审，以及履行管理职能中弄虚作假、违规操作的；
4.有其他违纪违规行为的。
第七条  机关部门管理人员年度考核工作由机关党委统一安排，考核结果报机关党委审定。其他单位管理人员由各单位负责实施。
附：管理岗位人员年度考核要素（参考）
	项目
	考核内容
	分值

	德

	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
	

	
	遵纪守法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
	

	
	遵守职业道德，管理育人，服务育人
	

	
	爱岗敬业，有较强的责任心、事业心
	

	
	作风正派，服从安排，顾全大局，团结同志
	

	能

	掌握专业理论和管理知识，并能熟练运用
	

	
	熟悉业务和政策，具有较强的政策水平和分析、解决问题的能力
	

	
	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
	

	
	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
	

	
	语言表达和文字表达能力
	

	勤

	积极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
	

	
	工作勤恳仔细、态度认真热情
	

	
	坚守工作岗位，遵守各项考勤制度，不迟到、不早退
	

	
	努力钻研业务，不断开拓进取
	

	
	积极完成学校安排的公益性工作
	

	绩

	高质量、高效率地完成工作
	

	
	具有改革创新精神，开创性地开展工作，成绩突出
	

	
	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纳
	

	
	超额完成工作任务
	

	
	起草撰写相关制度文件
	

	
	发表相关领域研究论文或报告
	

	
	撰写工作调研报告
	

	廉


	严格要求自己，无违纪现象
	

	
	业余爱好健康向上
	

	
	自觉抵制不健康行为
	

	
	遵纪守法、克己奉公
	

	
	积极参加爱心公益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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